
预算，加强对房改资金、企业职工待业、养老保

险基金的财务管理。（6）改革财政监督方式，大

力发展会计师事务所，发展注册会计师队伍，按

照《注册会计师法》的要求，搞好对注册会计师、

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监督和指

导，完善社会监督体系。（7）认真落实国有资产

监管条例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防止国有资产流

失。要实行国家统一所有、政府分级监管、企业

自主经营的体制，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

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，探索国

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。当前要

认真进行清产核资、产权界定、资产评估，继续

搞好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登记工作，落实企业

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的责任，切实防止国有资

产的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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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增值税改革为核

心的全方位的税制改革

已于 1994 年 1 月 1 日

开始实施，这是我国向

规范化的增值税制和国

际惯例迈出的关键性的

又一大步，必将为我国

各类企业创造一个更加

有利于公平竞争、更加

有利于对外开放的环

境。

新增值税实行后，

由于一些企业、单位和

个人没有正确理解其

“价外”征税的概念，把

“价外税”误解为在原销

售 价 格 之 外，再 加收

17%的增值税，造成了

部分商品销售价格的混

乱。同时，也有一部分企

业，特别是一部分商业

批发企业，由于对定价

方法把握不准，还在观

望等待，影响了其正常

经营活动的开展。因此，

有必要向广大纳税人提

供一种正确合理的定价

方法。

要正确理解“价外

税”，应首先了解我国传

统的商品定价和会计核算办法。

这次税制改革前，我国商品是这样计

价的：“价格= 成本费用+税金+利润”，企业核

算经营成果时，“利润 = 销售收入-成本费用-
税金”。这样计价，商品价格中含有全部流转税

税金。流转税税率的高低、税金的多少就在一定

程度 上影响着商品的价格，也影响着企业的利

润水平。这种税金包含在价格内并影响着价格

升降的形式，其税金称之为“价内税”，其价格则

称之为“含税价”。

根据国务院新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

值税暂行条例》和财政部颁布的条例实施细则

的规定，新的增值税计税的销售额不包括收取

的销项税额，即实行“价外税”。就是说，新的增

值税金不含在商品的价格中。一般地讲，“价外

税”就是指增值税税金与商品的价格相分离，是

在商品价格之外的存在形式。按照新税法的规

定，商品计价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：“价格

= 成本费用+利润”。公式里的价格显然已经成

为“不含增值税的价格（以下简称“不含税价”均

指不含增值税税金的价格）。同时，企业经营成

果的核算也发生了变化，“利润= 销售收入-成

本费用-增值税税金以外的税金”。这样，增值

税税率的变化就不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，

也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。

按照新的计价方法，销售方从购货方收取

的款项（也就是以前我 们通常所说的“含税价

格”）实际上就分离为两个组成部分，一是不含

税价，二是增值税税金。用公式表达则为：

收取的款项= 不含税价+销项税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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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：当销售的商品是应纳消费税商品时，

公式中的“不含税价”应含有消费税税金）

而前述误解“价外税”的定价方法所收取的

款项用公式表示则为：

收取的款项= 含税价+销项税额

这里不难看出两个公式的差异很大，前一

个是“不含税价”，后一个是“含税价”。后一个公

式中收取的款项重复两次计算了销项税额，如

此定价，势必会推动物价上涨。

那么，实行新增值税后，销售价格和应收取

的款项应如何确定呢？这里，向大家介绍一个简

单的方法。为了有助于说明问题，我们把非税制

因素对价格的影响抽象掉，只讨论这次增值税

改革本身对价格的影响。

首先，由于这次增值税改革，从总体上保持

了原有的税收规模和总体负担水平。我们先假

定商品生产、流通各个环节之间的税负也未发

生变化，则：

销项税额= 不含税价 ×增值税税率

收取的款项 = 不含税价+销项税额

应交增值税= 销项税额-进项税额

【例如】某件商品原进价为 100 元，售价为

117 元，则改革后：

不含税价= 117÷（1+ 17%）= 100（元）

销项税额 = 100 ×17% = 17（元）

收取的款项 = 100+ 1 7= 117（元）

应交增值税 = 17-100 ÷（1+ 17% ）×17%
= 2.47（元）

由此可见，改革后收取的款项与原售价相

等，应交税金不是原售价的 17%。因此，“价内

税”改“价外税”本身不应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动。

第二，这次改革是在原来对产品生产和经

营实行多档税率和不同的征收方法，实际税收

负担水平有很大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的结构性调

整，改革后，在绝大多数商品基本保持原税负或

税负略有下降的同时，也有个别商品税负略有

上升。

增值税的原理是对商品的增值额征税，对

某些增值水平和利润水平较高、原来税负较低

的企业和商品，通过增值税改革增加一些税负、

调整其利润水平是正常的，也是增值税公平税

负、合理负担优点的体现，对这种情况，主要应

由企业自行消化税负增加的部分。

对另外一些主要由于税率变化、征收方法

改变等政策调整原因致使税负增加较多的企业

和商品，其增加的税负有一部分要在商品之间、

生产和流通各个环节之间，形成一定的税收负

担转移。降低税负的商品和环节要吸纳一部分

提高税负的商品和环节转移过来的税负，以既

保证纳税人普遍具有负担能力，又使得最终消

费品价格基本稳定。这种税收负担转移是通过

价格的变动实现的。

下面，我们以商品批发和商品零售为例，具

体说明一下这个问题。

这次改革中，商品批发环节税负略有上升，

商品零售环节税负则有较大的下降，两者的总

体税负水平也是下降的。因此，商品批发环节的

税负向商品零售环节转移一部分是可能的。

将税负转移因素考虑进来后，商品批发环

节和商品零售环节的定价方法如下：

不含税价= 不含税进价+原目标毛利

（注：对 1993 年底以 前的存货，不含税进价

为 原进价 ×（1-扣除率）；对 1994 年的进货不

含税进价则为不含增值税的进价。）

原目标毛利 = 原进销差价-原营业税

或 = 不含税进价 ×（原目标毛利

率 ×117 %）

销项税 额 = 不含税价 ×增值税税率

收取的款项 = 不含税价+销项税额

应交增值税 = 销项税 额-进项税额

下面，以商品批发和商品零售企业经营某

件商品为例加以说明。

某批发企业经 营的 某商品 原进价 117 元，

原售价为 128.70 元，原营业税 为（128.70-117）

×10% = 1.17 元。新进价为 100 元，垫支增值

税（进项税额）17 元，共支付 117 元。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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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目 标 毛 利 =（128.70- 117）- 1.17 =

10.53（元）

不含税价 = 100+ 10.53= 110.53（元）

销项税 额 = 110.53×17% = 18.79（元）

收 取 的 款 项 = 110.53+ 18.79 = 129.32
（元）

应交增值税= 18.79-17= 1.79（元）

以上情况说明，该企业经营的该商品改征

增值税后，比原营业税应多交税金 0.62 元

（1.79- 1.17），通过税收负担转移，转移价格

0.62 元（129.32-128.70），保持了原经营该商

品的目标毛利 10.53 元不变。

对接受该商品的零售企业，情况如下：

某接受该商品的零售企业，经营该商品原

进价 128.70 元，原售价 148 元，原营业税（148

×5%）= 7.40 元。新进价 110.53 元，垫支增值

税（进项税额）18.79 元，共支付 129.32 元，多

支付了 0.62 元。则：

原 目 标 毛 利 =（148- 128.70）- 7.40 =

11.90（元）

不含税价 = 110.53+ 11.90= 122.43（元）

销项税 额 = 122.43 ×17% = 20.81（元）

收 取 的 款 项 = 122.43+ 20.81 = 143.24
（元）

应交增值税 = 20.81-18.79= 2.02（元）

若保持原零售价格 148 元不变，则：

不含税价= 148÷（1+ 17%）= 126.50

销项税 额 = 126.50 ×17% = 21.50（元）

应交增值税 = 21.50-18.79= 2.71（元）

以上情况说明，商品零售企业经营该商品，

由于零售环节税负下降较多，在吸纳了批发企

业转移下来的税负后，价格定到低于原售价

4.76 元（148-143.24）的水平，就可以实现改

革前所达到的目标毛利，并且其应交税金比改

革前减少 5.38元（7.40-2.02）；若保持原零售

价格不变的话，商品零售企业在吸纳了批发企

业转移下来的税负后，其应交税金比改革前减

少 4.69 元（7.40-2.71），目标毛利为 15.97 元

（148-129.32- 2.71），比原目标毛利多 4.07
元（15.97-11.90），从这次改革中得到了较多

的好处。因此，商品零售企业有能力，也有义务

从改革的全局出发，在保持零售物价稳定的前

提下，吸纳商品生产、批发等环节由于税负提高

而转移下来的部分税收负担，以保证这次增值

税改革的顺利进行。同样道理，这次改革中税负

降低的工业企业和工业产品，也应吸纳税负上

升企业和产品的一部分税收负担。并且它们吸

纳税负转移的方式既有以高于改革前的价格购

进上一环节的货物，又有以低于改革前的价格

销售产品两种方式，因而更加灵活。

财税改革

分税制情况下寻求

地方财政平衡的几

个着眼点

刘俊生

分税制改革不仅从根本上克服了原有财税

体制的过度集权的“大锅饭”弊端，而且对于加

强国家宏观调控、建立事权与财权的相互平衡

机制也是十分有利的。从地方角度看，实行这项

改革后，各级地方财政再也不能无限量地去掏

国家财政的“大锅饭”，唯一的出路是在加大改

革力度和配套改革的同时，加快建立灵活有效、

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政运行机制，着力解决自身

的财政平衡问题，否则，财政工作就不能适应地

方事业发展的需要。那么如何建立地方财政的

平衡机制？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。

一、加强地方财源建设。寻求地方财政的收

支平衡，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抓好地方经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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